
　 　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論 文 寫 作 研 討 會 申 請 書  

 

  學 生               ︵ 學 號 ：              ︶ 現 為 本 所 碩 士 班    年 級 研 究 生 ， 已 修 畢 應 修

學 分 ︵ 需 已 選 定 指 導 教 授 及 主 、 副 修 學 門 ， 並 修 畢 必 修 學 分 ︶ ， 今 所 擬 撰 寫 碩 士 論 文

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﹂ 之 研 究 大 綱 已 大 致 確 定 ， 敬 請   准 依 本 所 ﹁ 碩 士 班 研 究 生

論 文 寫 作 研 討 會 實 施 辦 法 ﹂ 之 規 定 ， 召 開 研 討 會 ， 以 利 論 文 撰 寫 工 作 之 進 行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 致 

 

指 導 教 授 

 

所 長 

 

 

學 生 簽 名 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日 期 ： 　 年    月    日 


